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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触及要约收购。 

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飞光纤”

或“本公司”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本次权益变动前后，长飞

光纤均无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，中国华信邮电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国华信”）仍为长飞光纤第一大股东。 

一、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本公司于近日收到第一大股东中国华信的通知，为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投资

试点企业功能，优化产业结构布局，为国家科技创新发展、城市智能化运转、市

民生活改善贡献力量，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国新”）与

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利集团”）签署协议，将中国国新持有的

中国华信 100%股权无偿划转至保利集团（以下简称“本次无偿划转”）。本次无

偿划转完成后，中国华信将成为保利集团全资子公司。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委员会已下发了《关于中国华信邮电科技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

批复》（国资产权〔2019〕3591 号），批复同意本次无偿划转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保利集团未持有长飞光纤股份。中国国新通过中国华信间

接持有长飞光纤 179,827,794 股股份，占长飞光纤总股本的比例为 23.73%，中国

华信为长飞光纤第一大股东。 



 

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，保利集团将持有中国华信 100%股权，从而间接持有

长飞光纤 179,827,794 股股份，占长飞光纤总股本的比例为 23.73%，中国国新不

再持有中国华信股权，亦不再间接持有长飞光纤的股份，中国华信仍为长飞光纤

第一大股东。 

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. 保利集团 

名称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

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1 号 28 层 

法定代表人 张振高 

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,000 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28855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经营范围 

国有股权经营与管理；实业投资、资本运营、资产管理；受托管理；

对集团所属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施组织、协调、管理；承办中外

合资经营、合作生产；进出口业务；会议服务；承办展览展示活动；

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投资、咨询、技术服务、信息服务等。（企业依

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

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经营期限 2017 年 12 月 27 日至长期 

通讯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1 号 28 层 

联系电话 010-84192328 

2. 中国国新 

名称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9 号博兴大厦 6 层 

法定代表人 周渝波 

注册资本 人民币 1,550,000 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28315T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经营范围 

从事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；国有股权经营与管理；受托

管理；资本运营；为开展上述业务所进行的投资和咨询业务。（企业

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

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

 

经营期限 2010 年 12 月 1 日至长期 

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2 号恩菲科技大厦 B 座 8 层 

联系电话 010-83257194 

二、 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

本次权益变动后，长飞光纤仍无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，长飞光纤第一大股

东不会发生变化，仍为中国华信。 

保利集团与中国国新已披露相关权益变动报告书，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10

月 1 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、

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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